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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为卡特尔？ 

 竞争者间达成的限制竞争的协议/谅解 

 通常保密的；经常涉及卡特尔做出的“强制
执行” （管理、因侵害的罚款） 

 卡特尔协定的例子： 

o 价格垄断 

o 市场分配 

o 围标 

 



卡特尔活动的结果是什么？ 

  较少的创新 

 

 较少的选择 

 

 较高的价格 

 

 



发现和调查卡特尔 

 保密造成很难发现 

 

 判决具体案件必要的证据 

 

 豁免/宽恕计划是发现卡特尔和收集证据的
关键机制 

 



豁免/宽恕计划：目标和手段 

 目标是创造一种对于申请豁免/宽恕的强有
力的鼓励 

 

 手段涉及各元素的组合： 

o 有效的实施：完善的发现记录和重要制裁  

o 为进行申请的卡特尔参与者创造强有力鼓励的
计划 

 

 



成功的豁免/宽恕计划的关键元素 

 简单：最少的先决条件 

 

 有限的可利用性： “宽恕的种类” 

 

 明确的规则（程序、批准后的条件、合作的
持续鼓励） 

 



计划：初步问题（1） 

 豁免/宽恕的区别： 

 

o 豁免：完全免除全部制裁；通常仅给予第一申
请人 

o 宽恕：对于第二申请人（以及可能的后来者已
减少的制裁 

 

 



计划：初步问题（2） 

 任何模型：均不需要适用于特定国家的法律
制度。   

 

 相关因素包括： 

o 制裁是由行政机构还是法院设置的？ 

o 后者情况下，行政机构本身进行起诉还是由独
立公诉人进行起诉？ 

o 法律制度考虑到判诉交易否？ 

 

 



典型计划的概述（1） 

 初步探讨：保密；律师进行；匿名→ “标记
” 

 标记期限； 灵活性需要 

 “完善”标记 – 需要什么？ 
o 鉴别申请人、产品和区域 

o 行为的性质 

o 期限 

o 通常，鉴别其它卡特尔参与者 

o 在一些计划中， 确认非法行为 

o 同意合作 

 



典型计划的概述（2） 

 排他性的可能原因： 

o 行政机构的调查已达到高级阶段 

 

o 证据不充分  

 

o 申请人为胁迫者 



典型计划的概述（3） 

 给予豁免/宽恕：由谁进行？行政机构还是
公诉人？ 

 给予的范围：公司、个人、产品？ 
o 一旦获得豁免/宽恕 

o 通常必须终止参与卡特尔 

o 不得告知其它进行申请的卡特尔参与者 

o 不得销毁证据 

o 必须向行政机构提供全面、彻底和持续的配合 



全面和彻底配合的义务 

 提供所有纪录片和其它（例如电话）证据 

 提供证人的证词：必须是证人的-而不是行
政机构提供的 

 某些制度中，可能提供口头证据；但仅限于
防止披露的情况下提供证据 

 如果有证据，则在审判时提供该证据 



典型计划的概述（4） 

 撤销批准： 

o 未进行合作 

 

 对合作进行鼓励很有必要，但必须谨慎使用
鼓励，否则会影响计划 



国际卡特尔 

 在一些国家，具有和国际卡特尔相关的非常
大比例的豁免/宽恕申请 

 

 申请人同时在若干司法管辖区域寻求豁免或
宽恕 



国际合作 

 与其它行政机构合作是有裨益的，但是与保
密相关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令此变得比较困难
；该等情况下，有可能使得申请人放弃保密 

 

 但在一些国家会具有和保密相关的利害关系
；若该等保护较弱，则不适用于共享信息。 



现有模型 

 在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爱尔兰：核心卡特
尔属于刑事犯罪，但豁免/宽恕计划则不相
同 

 欧盟委员会：宽恕计划是为了防止对公司（
而非个人）的（巨额）罚款  

 欧洲：欧洲竞争网模型宽恕计划——为对各

公司进行民事（非刑事）制裁的执行制度而
设计的 

 



结束语 

 豁免/宽恕计划 –在一些国家非常成功，这
些国家因卡特尔活动而遭到巨额罚款 

o 特别是对于个人的监禁风险 

 

 卡特尔工具箱内只有一个要素——但其属于
非常重要的要素！ 


